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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 

粗糙集[1 理论是一种新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 

工具．其主要思想是，在保持信系统的分类能力不变的前提 

下．通过知识约简，导出问题的决策或分类规则。近z0年来，粗 

糙集理论已经在理论和应用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．特别是由 

于20世纪90年代在知识发现等领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而受到 

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，基于Rough集方法的知识发现与知识 

约简被许多专家所研究。目前，它正在被广泛应用于机器学 

习、决策分析、过程控制、模式识别和数据挖掘等领域[2 ]。知 

识约简是粗糙集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[1]。对一个信息系统 

( ，A，F)来说．知识库中属性并不是同等重要的．甚至其中 

某些属性是冗余的。所谓知识约简就是在知识库分类能力不 

变的条件下．删除其中不重要或不相关的属性。特别是．当信 

息系统中的数据是随机采集时，其冗余性更为普遍。 
一 般地讲，一个信息系统的属性不是唯一的，人们希望找 

到具有最少属性的约简，即最小约简。然而，要找到一个信息 

系统的最小约简是一个NP—hard问题[5]。不过，在实际应用 

中，要求得到相对属性约简就可以了。许多研究人员已提出了 

属性约简算法 本文利用可辨识属性矩阵．确定了信息系 

统的核心属性和去掉绝对不必要属性，并给出一个由可辨识 

属性矩阵求信息系统的一个约简的简便算法。 

2 信息系统的知识约简 

定义2．1 称( ，A．F)为一个信息系统，或者数据库系 

统。其中【，为对象集，即： 

【，一{z1，z2，⋯， ) 

【，中的每个z ( ≤ )，称为一个对象。而A为属性集，即 

A一(al，a2，⋯．口 ) 

A中的每个a ．( ≤m)．称为一个属性。F为 和A的关系 

集。即 

F=( ： ≤m) 

其中厂J：【，一 ．( ≤m)，V』为属性a 的值域。 

定义2．2 设(【，，A，F)为信息系统，其中【，为有限对象 

集．称BC__A是( 。A．，)的约简，是指R 一心 ，且对任意6∈ 

B。Rs—f6)≠Ra。 

要在A的所有子集中选择满足上述条件的约简属性B． 

在计算上是很复杂的。这是因为，如果A有 个元素，这种子 

集个数为2 个．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去一一验证的。因此如何 

降低算法的复杂性是知识约简的一个重要课题。 

定理2．1[9 对于任何信息系统(【，．A．F)。约简总是存在 

的。 
一

般说来，信息系统的约简不一定是唯一的．且两个不同 

的约简中含有属性的个数也不一定是相等的。 

例2．1 表1给出了一个信息系统。 

表1 一般信息系统 

(， 口l 口2 口3 a4 

X1 2 1 3 2 

2 3 2 1 1 

3 2 1 3 2 

X4 1 1 4 3 

5 1 1 2 3 

X6 1 1 4 3 

X7 1 2 3 2 

X8 1 2 — 3 2 

由属性集A一(a ，a。，a，，a．)生成的等价关系为：RA— 

f(z1，z1)．(z1，X3)，(z2，z2)，(z3．z1)，(z3，z3)，(z．， ‘)，(X4， 

z6)，(z5，z5)，(z6，z‘)，(z6，z6)，( 7，z7)，( 7，z8)，(zltz7)， 

(zB，z8)}。Bl一{a1，a3)对于属性集Bl一{a1，a3)和B2一{a2， 

a3)．易见：R =R =R̂ ，但是凡I≠R̂ ，凡2≠RA，凡3≠R̂。于 

是属性集B 和 都是信息系统的约简，且容易验证 A的其 

它真子集都不是信息系统的约简。 

如果用(Bi： ≤z}表示信息系统的所有约简，则 —nB， 

为信息系统的核心。一般说来，核心不一定构成约简，若核心 

非空，则任何约简都包含核心，即核心中的元素是任何约简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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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需的，因而是绝对必要属性。B 一UB，一nB．，B 中的元素 

不出现在任何约简中，但出现在某些约简中，是相对必要属 

性。B 一一UB．是绝对不必要属性，它不出现在任何约简中。 
l— l 

在例2．1中，由于信息系统共有两个约简B 一{a ，a }和 

一 {a。，a。}，且蜀n 一{a，}，因此 a3是核心元素。它是绝对 

必要属性，而a 和a2是相对必要属性，a 是绝对不必要属性。 

定义2．5 设(【，，A，F)为信息系统，由R 确定的分划 

为：A一【，／R 一{C： ≤z}，用 (C．)表示属性a，关于C．中的 

对象的值，称：D(C，Cj)一{a，∈A： (Ci)≠ (c，)}为C与 

的可辨识属性集，称：a一(D(Ci，C，)： ， ≤z)为信息系统的可 

辨识属性矩阵n 。 

性质2．1 信息系统(【，，A，F)的可辨识性矩阵a，有以下 

性质：(1)D(C， )一 (V ≤ )；(2)D(C， )一D( ，C．) 

(V ， ≤z)；(3)D(Ci，cJ)≠ (V ≠ )；(4)D(C．，C ) D(C， 

c』)UD(c』，C，)(V ，k， )。 

证明：(1)与(2)是显然的，现证(3)(4)。 

证明(3)：若某D(Ci，cJ)一O(i≠-，)则cl—Cj，因为 ≠，， 

这与 ： ≤z}为【，的分划矛盾 口 

证(4)：若：口，告D(G，G)UD(c-，Ci)，则 口，奇D(C，c』)． 

且a D(G，C )，于是 (ct)一 (C·)且 (G)一 (C )，从 

而 (C)一 ( )，这样就有口，奇D(e， )。 口 

如果记 (G，C』)一ID(C，，cJ)I，则d是分划A上的一个 

度量，即满足： 

(1) (C ，Cj)一O(V ≤Z)； 

(2) (G，C，)： (C，，Ci)(V i， ≤ )； 

(3) (C，C，)≤ (C。，G)+ (G，C )(V ，五， ≤Z)。 

例2．2 在例2．1中，通过等价关系凡 可以将 分成5 

类：A一{C ，C：，C ，C ，C }，对应的信息系统可以简化为表2。 

表2 简化后的信息系统 

口l 口2 口3 口4 

Cl一(zl，z3) 2 1 3 2 

C2=(z2) 3 2 1 1 

C3=(z7，z8) 1 2 3 2 

C4=( 4，z6) 1 1 4 3 

Cs=(zs) 1 1 2 3 

可辨识属性矩阵见表3。 

定理2．2[ a为信息系统(【，，A，F)的可辨识属性集，若 

B 使 BnD(G，cJ)≠ ，(V ， ， ≤ )当且仅当R ： 

R 。̂ 

定理2．5 a∈A，n为核心元素，当且仅当：存在 e，cJ( 

≠ )，使 D(Ci，C』)：口。 

证明( )为证a为核心元素，我们只须证 凡≠R -{d)，事 

实上，由于D(G，C )：{a}，则当z。EC，，而∈C 时有 (z．)一 

(z，)，(V a ∈A一{a})。于是[z． 一㈦：GU 一[而]a-{a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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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而【，／R̂ 一㈤≠【，／R̂ ，即 R̂ ≠R̂ 一㈤。 

(e)用反证法。假设不存在G，G( ≠J)使 D(C，Ci)一 

{a}。即：V C ．cJ( ≠ )．2≤ (C，C )、 A—aCA，我们在 

每一个D(G，cJ)中取一个异于a的元素生成集合 ，显然 

A—ncA，且 BnD(C．，C )≠ ，(V ≠ ，i， ≤z)。由定理 

2．2知Rs一凡 ，故R ～ 一尼n这与口为核心元素矛盾。 口 

注：由定理2．2可知信息系统(￡，，A，F)的属性集 A的核 

心元素的个数就是可辨识属性矩阵 一(D(e， )： ，，≤ )中 

单点集的个数。 

推论2．1[9] 记 高一{D(C， )ti≠ }，R 一Rs，当且仅当 

对于任意D A，BnD一 ，必有D 晶。 

证明，理2．2易证。 口 

定理2．4 若存在C．，CJ( ≠ )，d(C cJ)一2，且D(C ， 

cJ)不含单点集中的元素，则 D(G，cJ)中的元素皆为相对必 

要属性。 

证 明：用反证法。不妨设 D(C，cJ)一{a，b}，我们假设 a 

为绝对不必要属性，即A的任何约简都不含a。令 B为A的 

一 个约简．由定理2、2知BnD(G，cJ)≠ ；因为n B，故b∈ 

B，即A的任何约简都包含b，则b为绝对必要属性这与条件 

和定理2．3知这是一个矛盾。因此 n为相对必要属性；同理可 

证 b为相对必要属性。 口 

定理2．5 信息系统( ，A，F)中，c∈A为绝对不必要属 

性当且仅当：V包含c元素的D(G，C )，存在 D(C．，C )，c 

D(C ，G)，满足D(c用，G)cD(G，C，)。 

证明：( )我们在每一个D(C，cJ)，( < ≤z)中取一个 

元素合起来生成集合B，其中含有c的D(G，cJ)只能选取c， 

这样引 1̂D(G，C )≠ ( < ≤z)，由定理2．2知Rs：Ra，因为c 

为绝对不必要属性，则R -{f}：尺 ，即：{B一{c}}nD(e，G) 

≠ ( < ≤z)。假设对任意一个含有c元素D(C，C )，在所有 

不含c的D(G，cJ)中不存在D(c-，c_)，满足D(c_，ĉ)CD 

(C，C )，我们在每一个不含c的D(G，cJ)中取一个不包含于 

D( ，G)的元素，含有 C的D(C，cJ)选取 c，合起来生成集 

合 B，这样引_1D(C，，C，)≠ ( < ≤z)，由定理2．2知Rs=Ra， 

因为c为绝对不必要属性，则R -lf)：R ，即：{B一{c}}nD 

(C，C，)≠ 而由我们的选取知：D(C．，C。)n{B一{c}}一0，矛 

盾。故对任意一个含有 c元素的D(G，cJ)，存在一个 D(c_， 

C )．满足D(C ，ĉ)cD(C，cJ)，进一步若D(c一，C．)还有其 

它绝对不必要属性，用同样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到 D(G， ) 

cD(G，C )，且D(C ，C )中不含完全不必要属性。 

(一)设B A为 的任意一个约简，我们证明c B。若c 

∈B，因为BnD(C ，C )≠ 且任意一个包含c的D(C 。C )， 

存在D(c用，ĉ)cD(C，cJ)。所以BnD(C，cJ)≠ ，故 -{f} 
一 R ，这与B为A的一个约简矛盾，即c B，所以为绝对不 

必要属性。 口 

定理2．6 信息系统(【，，A，F)中，记A：{D(C， )Ib∈ 

D(C，cJ)}，B：(D(C， )fb D(G，C，)}，b∈A不是核心元 

素，则b为相对必要属性当且仅当：存在 D(G，cJ)∈ ，满足 

任意D( ，ĉ)∈B，D( ，ĉ) D(c|，cJ)。 

证明：由定理2．5即得。 口 

由辨识公式求信息系统的约简计算量是很大的，为了降 

低计算量我们首先由辨识矩阵利用定理2．3和定理2．4确定核 

心属性和去掉绝对不必要属性，然后再利用辨识公式计算。 

实际上，如果B A是满足条件引]D(Ci，Ci)≠ ( > ) 

为极小子集(关于包含)，则B是A的一个约简。换句话说约 

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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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

之． 

简是满足能区别由整个属性集区别的所有对象的属性极小子 

集。 

下边给出一个由可辨识属性矩阵求信息系统的一个约简 

的简便算法： 

定理2．7 设( ，A，F)为信息系统，a一(D(G，Cj)：i， ≤ 

z)为信息系统的可辨识属性矩阵，则如下所取集合B为(【，， 

A，F)的一个最小属性约简： 

第一步：首先把可辨识属性矩阵中包含单点集的D(C， 

C )用该单点集替换，记这时的信息系统的可辨识属性矩阵为 

al一(Dl(C．，C，)：i， ≤z)。 

第二步：在al一(D。(c，，C，)：i， ≤z)的非单点集中取D 

(C，c，)使D(G，Ci)为极小，取b∈D (C，Cj)，使在可辨识属 

性矩阵中含有属性b的可辨识属性集的个数为极大。然后，把 

含有6的D (e，C，)全部用单点集b替换，记这时得到的可辨 

识属性矩阵为 =(D2(G，C，)：i， ≤ )。 

第三步：重复第二步。由于A为有限集，所以经过有限步 

以后，得可辨识属性矩阵a一(D (C．，C，)：i，J≤z)。满足D 

(C．，C，)( ， ≤z)皆为单点集。 

第四步：把所有D (c。，C，)( ， ≤，)中的元素取并集得集 

合 B。 

证明：由定理2、5知B中不存在绝对不必要属性。由取法 

知B中不含有重复元素，在B中任意去掉一个元素形成的 

，总存在 ≠ ，使 nD(G，Cj)一＆。因此 为信息系统的 

约简。由于在第二步中，每次所取的元素b都使在可辨识属性 

矩阵中含有属性 b的可辨识属性集的个数为极大，故B为 

(【，，A，F)的一个最小属性约简。 口 

例2．5 对例2．1的可辨识属性矩阵a，由表3： 

第一步：把含有 a 的D(C ，C )全部替换为{a }，得表4： 

第二步：在D。(C。，C )一{a。，az}中，取a ，然后把表4中含 

有a。的D。(C，，C )全部替换为{a。}，得表5。 

第三步：把所有 =(Dz(C，，C，)： ， ≤z)中得元素取并集 

得集合B一{a。，a，)，B即为原信息系统得一个约简。 

5 协调目标信息系统的知识约简 

设(【，．A，F，d，G)为目标信息系统，其中(【，．A，F)为信息 

系统，G：【，一 。对于任意B A，A(B)一{[z ：z∈U}。 

同样记 RD={(z。， )： (薯)一f(x，)，V(dr∈D)}，A 

(D)={[z] ：z∈U}。其中[z ={ ：(z， )∈RB}，[z]D一{ ： 

( ，Y)∈RD}。 

定义5．1 设(【，，A，F，d，G)为目标信息系统，若R 

R ，即A(A)≤A(D)，则称目标信息系统是协调的，否则称目 

标信息系统是不协调的。 

定义5．2 对于协调的目标信息系统，若存在 ，使 

R R。，即A(B)≤A(D)，且对于任意b∈B，R 一(6) R。，即 

A( 一(b})≤A(D)不成立，则称B是目标信息系统的一个约 

简。 

定理5、1 协调的目标信息系统的约简总是存在的。 

证明：类似于定理2．1可证。 口 
一 般来说协调的目标信息系统的约简不一定是唯一的。 

如果用{B，， ≤ }表示协调的目标信息系统的所有约简，则B 
， 

一 nB，为核心。一般说来，核心不一定存在。即使存在也不一 

定构成目标信息系统的约简，但这时所有的约简都包含核心。 

若核心非空，则核心中的任何元素是目标信息系统的约简都 

必需的，因而是绝对必要属性。B 一UE—n且，是相对必要 
I— l I— l 

， 

属性集，它们可能出现在部分约简中，而B”一A—U且是绝 

对不必要属性，它不出现在任何约简中。 

在应用中，一个分类相对于另一个分类的关系十分重要， 

因此我们定义一个分类相对于另一个分类的正域。 

令P和Q为【，中的等价关系，Q的P正域记为POSe 

(Q)[ ，即：POS，(Q)一 U PX。Q的P正域是所有根据分 

类u／P的信息准确的划分到关系Q的价类中去的对象集 

合。 

定义5．5 设( ．A，F，E，G)为协调 目标信息系统， 

(C ，C，)={d∈AlG(C )≠G，(C )，且 (C．，C，)}，对于z， ∈ 

U，W(x。y)满足：z∈POŜ(E)且 POŜ(E)；或者 

POŜ (E)且 ∈POŜ(E)；或者 z， ∈POŜ(E)且(z， ) 

ind(D)．称DE(c。， )为c．与 关于E的可辨识属性集。称 

一 (D (c．，C )： ， ≤z)为目标信息系统的可辨识属性矩阵。 

性质5．1 协调目标信息系统(【，，A，F，E，G)的可辨识属 

性 矩阵 具有以下性质：(1) (Ci， )一 (V ≤Z)；(2) 

(C．，C，)一DE(C，，C．)(V i， ≤Z)；(3)D (C．，Cj) D (C，，Cj) 

UD (Ci，Cj)(V i，k， ≤，)。 

证明：类似于性质2．1可证。 口 

例5．1 表6是一个病历诊断系统：a。，a：，a 为三种症状， 

1O个病例：z。⋯，z 。，d为目标属性； 

表6 决策表 

c， 口1 口2 口3 d 

Zl 2 1 3 1 

Z2 3 2 1 2 

Z3 2 1 3 1 

Z4 2 2 3 2 

Z5 1 1 4 3 

X6 1 1 2 3 

Z' 3 2 1 2 

X8 1 1 4 3 

Z9 2 1 3 1 

Zl0 3 2 1 2 

表7给出了例3．1中目标信息系统的可辨识属性矩阵西。 

定理5．2 设D (C，，Ci)(V i，．，≤z)为协调目标信息系统 

(【，，A，F，E，G)的可辨识属性集，若B A，使V D￡(C ，C )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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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(V i， ≤Z)满足BnDE(c，， )≠ 当且仅当：RB=Rn。 

证明：类似于定理2．2可证。 口 

表7 表6的可辨识属性矩阵 

A C1 C2 C3 C‘ Cs 

C1 (a2} (al，a3) (a1．a3) 

C2 

C3 (a2} 

C4 (a1。a3} 

Cs (a1。a3} 

定理5．5 (c．，C )(V i， ≤z)为协调目标信息系统 

( ，A，F，E，G)的可辨识属性集口∈A。口为核心元素，当且仅 

当：存在 Ci，C ( ≠ )，使DE(C，，C )：口。 

证明：类似于定理2．3可证。 口 

推论5．1 (c．，Cj)(V i， ≤z)为协调目标信息系统 

(U，A，F，E，G)的可辨识属性集，记ab一{Dz(C，C )：ira }， 

R 一 ，当且仅当对于任意D A，EnD— 。必有D ab。 

证明：由定理3．2易证。 口 

定理5．4 协调目标信息系统( ，A，F，E，G)中，cEA为 

绝对不必要属性当且仅当：V包含c元素的DE(G，C )，存在 

DE(c_，C )，满足c DE(C ，C )，DE(c_，C )CDE(C，Cj)。 

证明：类似于定理2．5可证。 口 

定理5．5 协调目标信息系统( ，A，F，E，G)中，记A一 

{D (C．，Cj)l b∈Dz(G，Cj)}，B一{D￡(C．，C )l b Dz(C， 

C )}，b∈A不是核心元素，b为相对必要属性当且仅当：存在 

D (C，Cj)∈A，使任意 D(c_，C )∈B， (c_，C ) Dz(cI， 

Ci)。 

证明：由定理3．4即得。 口 

由辨识公式求协调目标信息系统的约简计算量是很大 

的，为了降低计算量我们首先由辨识矩阵利用定理3．2和定理 

3．4确定核心属性和去掉绝对不必要属性，然后再利用辨识公 

式计算。 

实际上，如果B A是满足条件BnDz(G，Cj)≠ (De 

(c C，)≠ )的极小子集(关于包含)，则B是A的一个约简。 

下边给出一个由可辨识属性矩阵求协调目标信息系统的 
一 个约简的简便算法： 

定理5．6 设( ，A，F，E，G)为协调目标信息系统， 一 

(DE(G，Ci)：i， ≤z)为协调目标信息系统的可辨识属性矩阵， 

则如下所取集合B为( ，A，F，E，G)的属性约简： 

第一步：首先把可辨识属性矩阵中包含单点集的DE(Ci， 

Cj)用该单点集替换，记这时的目标信息系统的可辨识属性矩 

阵为 al一(DEl(C ，C )：i， ≤z)。 

第二步：在al：(D勘(C。，C )：i， ≤z)的非单点集中取 

(G，C )使d(C ，，C )为极小，取6∈ 。(c ，C )使在可辨识属 

性矩阵中含有属性b的可辨识属性集的个数为极大。然后，把 

含有b的D日(G，Cj)全部用单点集 b替换，记这时得到的可 

辨识属性矩阵为 一(D 2(C ，Cj)：i， ≤z)。 

第三步：重复第二步。由于A为有限集，所以经过有限步 

以后，直至lD (G，C )l：1或0，(V i，，≤z)。 

第四步：把所有DE (Ci，C )( ， ≤z)中的元素取并集得集 

合 B。 

证明：类似于定理2．7n--f证。 U 

例5．2 对表7所给例3．1中目标信息系统的可辨识属性 

·Z8· 

矩阵玉，我们用定理3．6求协调目标信息系统的属性约简： 

第一步：把含有口：的D (c．，C )全部替换为{口。}，得表8 

表8 可辨识属性矩阵 al一(DEl(G，Cj)：i， ≤Z) 

A Cl C2 C3 C4 Cs 

C1 (口2} (口l。a3} (口1．a3) 

Cz 

C3 (口2} 

C4 (口1．口3} 

C5 (口1．口3} 

第二步：在 。(c ，C )一{口。，口 }中，取口 ，然后把表8中 

含有口z的DEz(C，Ci)全部替换为{口z}，得表9： 

表9 可辨识属性矩阵 一(D或(C ，Cj)：i， ≤Z) 

A C1 C2 C3 a c5 

C1 (口2} (口1} (口l} 

C2 

C3 (口2} 

C4 (口1} 

C5 (口1} 

第三步：把所有 一(DE。(G，C )：i， ≤Z)中的元素取并 

集得集合B一{n ，n。}，B即为原协调目标信息系统得一个约 

简。 

结语 本文利用可辨识属性矩阵，确定了信息系统的核 

心属性和去掉绝对不必要属性，并给出一个由可辨识属性矩 

阵求信息系统的一个约简的简化算法。实际计算结果表明，该 

算法容易实现，计算量相对较少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总能求得 
一 个最小属性约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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